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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10月 12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10月 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2 日

9:15 至 9:25，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0年 10月 12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顾柔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20 人，代表股份 92,206,172 股，占股

份总数的 27.7339％。其中：现场出席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90,423,168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7.197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1,783,00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5363％。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 16 人，代



表股份 1,783,00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53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秦桂森、黄雨桑律师

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所有议案须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曹亚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91,896,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45％。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结果：同意 1,473,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79％。 

1.02选举雷志高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91,896,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45％。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结果：同意 1,473,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79％。 

曹亚伟先生、雷志高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92,206,172 股。同意 90,516,2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673％；反对 1,669,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108％；

弃权 2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9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215％；反

对 1,669,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6456％；弃权 20,2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29％。 

余泽元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0 月 12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曹亚伟先生，出生于 1974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工

商管理硕士，律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高级理财规划师，高级项目管理师，并购交易

师，深圳市国标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特聘研究员，持有国家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历任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总部资本运营中心负责人，

上海中河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丹斯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湖北格林森绿色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武汉爱立方儿童教育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金融

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曹亚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曹亚伟先生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2、雷志高先生，出生于 1991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法

学院，获硕士学位，准保荐代表人，拥有法律职业资格。历任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银行业务委员会高级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并购融资部助理董事，

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西安曲江金融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首席投资官。 

雷志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雷志高先生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3、余泽元，男，出生于 1968 年，本科学历。历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主管、深圳市深爱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成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现任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总裁。现任本公司监事。 

余泽元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余泽元先生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